附件1
森林消防员岗位体能测评事项
一、测评项目及评分标准
4号岗位体能测评项目为纵跳摸高、10米×4往返跑、1000米跑三项，单项均需达到合格标准（60分）；三项成绩按照25%、25%、50%的权重产生体能测评总分（100分）；体能测评总分按照40%的权重记入招聘考试总成绩。体能合格标准如下：
	项目
	合格标准

	纵跳摸高
	≥265cm

	10米×4往返跑
	≤13″10

	1000米跑
	≤4′25″


二、注意事项
1.参加体能测评人员身体健康，无不适合参加体能测评项目的任何疾病或突发性疾病；请测评人员准时到达，随带身份证及《森林消防员岗位体能测评身体健康确认书》接受现场工作人员资格审查，迟到15分钟者取消测评资格，认定体能测试不合格。
2.体能测评项目与评分标准测试前将张贴公示，每位测评人员必须仔细阅读，签字确认。体能测评项目顺序依次为纵跳摸高、10米×4往返跑、1000米跑。
3.参加体能测评人员随机抽取出场顺序号，作为三个项目的出场顺序，领取号码挂在胸前。如发现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测评资格。
